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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規 

※※※※※ 

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28 日 
府行法字第 1090171786 號 

 

修正「苗栗縣私有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治條

例」，名稱並修正為「苗栗縣私有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文

化景觀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治條例」。 

附「苗栗縣私有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文化景觀減徵地價稅

及房屋稅自治條例」條文乙份。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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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26 日 
府行法字第 1090170173 號 

 

訂定「苗栗縣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提供低收入戶免費使用標準」。 

附「苗栗縣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提供低收入戶免費使用標準」條文乙

份。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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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26 日 
府行法字第 1090170179 號 

 

修正「苗栗縣區域性垃圾焚化廠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自治條例」第六

條。 

附「苗栗縣區域性垃圾焚化廠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自治條例」第六條條

文乙份。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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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令 

※※※※※ 

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3 日 
府地權字第 1090153482 號 

 

訂定「苗栗縣政府處理違反租賃住宅市場發展及管理條例統一裁罰基

準」，自即日起生效。 

附「苗栗縣政府處理違反租賃住宅市場發展及管理條例統一裁罰基準」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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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25 日 
府主總字第 1090169458B 號 

 

主旨：公告本縣 108年度總決算最終審定數額表。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42條。 

公告事項： 

  一、總決算歲入歲出決算審定數簡明比較表。 

  二、總決算審定後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 

  三、融資調度決算審定表。 

  四、營業基金損益計算審定數額綜計表。 

  五、非營業特種基金收支餘絀審定數額綜計表-作業基金。 

  六、非營業特種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審定數額綜計表-特別收入基金。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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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25 日 
府地籍字第 1090169253A 號 

 

主旨：核准呂廷堯地政士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呂廷堯 

  二、證書字號：（108）台內地登字第 028540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109）苗縣地登字第 000388號 

  四、事務所名稱：宇茂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苑裡鎮苑北里育才街 12巷 8-1號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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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21 日 
府環水字第 1090053826B 號 

 

主旨：公告福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造橋廠為土壤、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 

     （下稱控制場址）及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區（下稱管制區）。 

依據：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下稱土污法）第 2條、第 12條第 

      2項、第 16條、同法施行細則第 10條、場址污染範圍與管制區之 

      劃定及公告作業原則（下稱作業原則）規定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運作中高污染潛勢工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潛勢調查計畫(第三期)」查證結果辦理。 

公告事項： 

  一、污染行為人名稱：福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場址名稱：福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造橋廠。 

  三、場址地址：苗栗縣造橋鄉龍昇村渡船頭 22-1號。 

  四、場址地號：苗栗縣造橋鄉新潭內段 30、31、32、33、34、35、84 

      地號等 7筆土地(土壤部分：苗栗縣造橋鄉新潭內段 33、34、84地 

      號等 3筆土地；地下水部分：苗栗縣造橋鄉新潭內段 30、31、 

      32、33、34、35、84 地號等 7 筆土地)。範圍如附件 

  五、污染類型：工廠。 

  六、場址面積：13,903.58平方公尺。(土壤部分：13330.36平方公 

      尺；地下水部分：13,903.58平方公尺) 

  七、場址現況概述：目前該廠正常運作中，本次所公告之控制場址範圍 

      係為該廠製程區及原廢水槽區及廢水處理區，土地所有權人係福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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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八、污染物及污染情形：本場址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運作中高污染潛 

      勢工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調查計畫(第 

      三期)」調查結果顯示，共計 2個土壤採樣點及 2口地下水標準監 

      測井檢測結果超過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超過管制標準檢測 

      值如下： 

   (一) 土壤部分： 

     1.造橋鄉新潭內段 33、34地號：重金屬「鎳」檢測值： 

        346mg/kg。(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鎳」：200mg/kg)。 

     2.造橋鄉新潭內段 84地號：重金屬「鎳」檢測值：712mg/kg。(土 

       壤污染管制標準「鎳」：200mg/kg) 

   (二) 地下水部分： 

     1.造橋鄉新潭內段 33、34地號(K00379)：重金屬「鉬」檢測值： 

        5.98mg/L。(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鉬」：0.7mg/L) 

     2.造橋鄉新潭內段 84 地號(K00378)：重金屬「鉬」檢測值： 

        691mg/L、「鉻」檢測值：0.522mg/L、「鎳」檢測值： 

        9.29mg/L。(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鉬」：0.7mg/L、「鉻」： 

        0.5mg/L、「鎳」：1.0mg/L)。 

  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 

   (一)管制目的：為減輕污染危害、避免污染擴大及保障人民健康，特 

       劃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 

   (二)管制範圍：參照作業原則規定，除污染控制場址外，併劃設目前 

       查證可能污染範圍為管制區，為使管制區範圍明確，並避免現地 

       認定之疑義，公告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區範圍，如下： 

     1、土壤污染管制區範圍：造橋鄉新潭內段 33、34、84地號等 3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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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 

     2、地下水污染管制區範圍：造橋鄉新潭內段 84、35、34、33、 

        32、31、30、29、28、27、26、25、24、22、21、20、19、18 

        等 18筆號及同段 9地號部分土地(同段 9地號管制區右側範圍以 

        廠房周界為主) 

     3、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範圍示意圖如附件。 

  十、管制事項：管制區內之管制事項依據土污法第 17條規定辦理，並 

      依同法第 18條規定，禁止在污染管制區內種植食用作物、畜養家 

      禽、家畜及養殖或採捕食用水產動、植物。並禁止抽取、使用管制 

      區地下水。另依同法第 19條規定，於管制區內從事土壤挖除、回 

      填、暫存、運輸或地下水抽出等工作者，應檢具清理或污染防治計 

      畫書，報請本府核定後，始得實施。 

  十一、自公告之日起，管制區內之土地使用或人為活動予以管制或限 

      制。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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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17 日 
府商都字第 1090163128B 號 

 

主旨：公開展覽「變更竹南頭份都市主要計畫(部分農業區、液化天然氣 

      專用區及綠地用地為河川區)(配合中港溪蘆竹一、二號堤防及部 

      分頭份堤防整治工程)」案計畫書及召開說明會，並徵求公民或團 

      體意見。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案都市計畫之變更機關為苗栗縣竹南鎮公所及頭份市公所。 

  二、公開展覽期間自 109年 8月 18日起 30天，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 

      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地址，向本府提出意見，由苗栗 

      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 

  三、公開展覽說明會訂於 109年 9月 1日（星期二）上午 10時整假頭 

      份市公所 3樓會議室召開，請踴躍參加。 

  四、旨揭都市計畫書公開展覽於頭份市公所、竹南鎮公所及本府工商發 

      展處（都市計畫科），請踴躍洽閱（亦可上網瀏覽，網址： 

     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01/03.aspx） 

  五、張貼公告時間至少 30日。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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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書函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13 日 
府商都字第 1090156627 號 

 

主旨：有關「108-109年度苗栗縣竹南鎮竹南段一小段、二小段及三小段 

      地籍圖重測案」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經苗栗縣竹南鎮公所公告 

      在案，茲檢附公告影本 1份，請協助刊登本府公報，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理辦法第 8條及苗栗縣竹南鎮公所 109年 

      8月 6日苗竹鎮建字第 1090019336A號函（如附件）辦理。 

  二、經查鄉、鎮、縣轄市公所無發行政府公報，爰依內政部 106年 8月 

      14日內授營字第 1060812397號函文解釋意旨，協助刊登於本府公 

      報，以加強公告周知民眾參與之目的。 

正本：本府行政處 

副本：苗栗縣竹南鎮公所、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 

 

      

苗栗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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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13 日 
府商都字第 1090160983B 號 

 

主旨：公告「變更明德水庫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訂正機三 

      用地書圖不符）案」計畫書、圖，並自民國 109年 8月 14日零時 

      起發布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1條規定。 

  二、內政部 109年 8月 6日內授營都字第 1090813441號函。 

公告事項： 

  一、本計畫書、圖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年 6月 9日第 970次 

      會議審決，並經內政部 109年 8月 6日內授營都字第 1090813441 

      號函核定在案。 

  二、本計畫書、圖自民國 109年 8月 14日零時起發布實施，計畫範圍 

      內依本計畫書圖、都市計畫法及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實施建築管 

      理。 

  三、需閱覽計畫書、圖者，請至頭屋鄉公所或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 

      畫科）閱覽（亦可上網瀏覽，網址：  

    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01/05.aspx）。 

  四、張貼公告書圖期間自發布實施日起 30天。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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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13 日 
府商都字第 1090161281B 號 

 

主旨：公告「變更明德水庫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機關用地(機三)配合發 

      展觀光條例修法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計畫書，並自民 

      國 109年 8月 17日零時起發布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1及 23條規定。 

  二、本府 109年 8月 13日府商都字第 1090161281A號函。 

公告事項： 

  一、本計畫書業經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年 1月 16日第 281次會議 

      審決，並經本府 109年 8月 13日府商都字第 1090161281A號函核 

      定在案。 

  二、本計畫書、圖自民國 109年 8月 17日零時起發布實施，計畫範圍 

      內依本計畫書、都市計畫法及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實施建築管 

      理。 

  三、需閱覽計畫書、圖者，請至頭屋鄉公所或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 

      畫科）閱覽（亦可上網瀏覽，網址： 

    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01/05.aspx）。 

  四、張貼公告書期間自發布實施日起 30天。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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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11 日 
環廢字第 1090050776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9年度苗栗縣廢棄物 

      循環處理整體園區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09年 7月 2日至 110年 4月 30日止，本局委託環興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9年度苗栗縣廢棄物循環處理整體園區計 

      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彙整苗栗縣各類廢棄物處理現況、趨勢分析及評估未來各類廢棄 

       物處理需求。 

   (二)蒐集國外廢棄物循環園區案例及探討國內外最新廢棄物處理技 

       術、應用方式與限制，評估本縣應用可行性。 

   (三)研擬廢棄物中長程策略及廢棄物循環園區初步工程規劃。 

   (四)辦理現地資料蒐集、地質鑽探及配合機關需求辦理場址量測。  

   (五)配合協助辦理相關會議及提供計畫執行所需各項設備。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之 

      契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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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案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24 日 
府地價字第 1090167860B 號 

主旨：預告訂定「苗栗縣政府處理違反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七條第二項 

      規定裁罰基準」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 

公告事項： 

  一、制定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81-2條暨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 

      報登錄及查詢收費辦法第 11條。 

  三、訂定「苗栗縣政府處理違反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裁 

      罰基準」草案相關條文內容詳如草案條文對照表。 

  四、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公告刊登公報之 

      次日起 7日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電洽：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地政處（地價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號 

   (三)電話：037-559194 

   (四)傳真：037-559167 

   (五)電子郵件：plan33kimo@ems.miaoli.gov.tw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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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24 日 
府農農字第 1090167930B 號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申請農業設施興建高度及樓層審查辦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規定辦理。 

公告事項： 

  一、制定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苗栗縣申請農業設施興建高度及樓層審查辦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相關條文內容詳如草案說明。 

  三、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日 

      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電洽：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農業處（農務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9781 

   (四)傳真：037-333376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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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申請農業設施興建高度及樓層審查辦法修
正草案 

第一條  本辦法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八

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農業設施興建高度及樓層，應依下列基準辦理。但政府辦

理或專案輔導農業發展有關計畫所需農業設施者、或經檢附產

業技術服務單位、專家或學者建議或輔導文件具特殊需要者，

或機型特殊經檢附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 

一、 農作產銷設施： 

（一） 水稻育苗作業室：含管理室、作業場所及器材儲放
設施，建造以一層樓為原則，高度不得超過五公尺。 

（二） 育苗作業室：建造以一層樓為限，高度不得超過五公
尺。 

（三） 菇類栽培場、菇包製包場或菇類培植廢棄包處理
場：建造以一層樓為原則，高度不得超過七公尺。 

（四） 溫室及植物環控栽培設施： 
1．花卉類：建造以一層樓為限，高度不得超過六公
尺，屋頂及外牆應全部透光。 

2．芽菜類：建造以一層樓為限，高度不得超過六公
尺。 

3．其他：建造以一層樓為限，高度不得超過六公
尺。 

（五） 網室：建造以一層樓為限，高度不得超過四公尺。 
（六） 抽水設施：建造以一層為限，高度不得超過三．五

公尺。 
（七） 乾燥機房：建造以一層樓為原則，高度不得超過十四

公尺。 
（八） 碾米機房：建造以一層樓為原則，高度不得超過十四

公尺。 
（九） 農機具室：建造以一層樓為限，高度不得超過八公

尺。 
（十） 農業資材室：建造以一層樓為限，高度不得超過四公

尺。 
（十一） 集貨及包裝場所：建造以一層樓為原則，高度不得超

過六公尺。 
（十二） 冷藏(凍)庫及儲存場所：建造以一層樓為限，高度不

得超過六公尺。 
（十三） 堆肥舍（場）：建造以一層樓為限，高度不得超過
四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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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農糧產品加工室：建造以一層樓為原則，高度不得超
過五公尺。 

（十五） 消毒室、薰蒸室：建造以一層為限，高度不得超
過三．五公尺。 

（十六） 管理室：建造以一層樓為限，高度不得超過三．五
公尺。 

二、 林業設施： 
（一） 林業資材室：建造以一層為限，高度不得超過四公
尺。 
（二）  林業管理室：建造以一層樓為限，高度不得超過

三．五公尺。  
三、 水產養殖設施： 

（一） 水產養殖管理設施之管理室、飼料調配及儲藏室：
建造以一層為限，高度不得超過五公尺。 

（二） 室內水產養殖生產設施之室內循環水養殖設施、一
般室內養殖設施：建造以一層為限，高度不得超過
六公尺。 

四、 畜牧設施： 
（一） 畜牧設施之器具燻煙消毒室、雛禽處理室、儲蛋

室、管理室、孵化室、防疫消毒設施、堆肥室、死
廢禽或孵化廢棄物處理設施建造以一層為限，高度
不得超過七公尺。 

（二） 自產乳製品殺菌處理室、乳牛或乳羊之搾乳及儲乳
設施：建造以一層為限，高度不得超過五公尺。 

本辦法未列之其他農業設施，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
許使用審查辦法、休閒農業輔導管理辦法及相關規定辦理。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高度係指「頂高」，為自基地地面線至建築物

最高點之垂直高度。 

第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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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13 日 
府教務字第 1090161032B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發給辦法」 

      修正草案。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旨揭修正草案總說明、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如附件）。 

  三、本辦法修正草案需盡速完成修正，爰預告期擬縮短為 7日；對於本 

      公告內容如有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日內， 

      逕洽本府陳述意見或洽詢業務單位：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學務管理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9681。 

   (四)傳真：037-559974。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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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11 日 
輔社兒字第 1090159239 號 

主旨：預告「苗栗縣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辦法修正草案總 

      說明」。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9年 6月 23日衛授家字第 1090014405號函示，「弱 

      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計畫」第 7點修正規定辦理。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詳如「苗栗縣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辦法修正草案 

      總說明」，如附件。 

  三、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社會處（兒少及家庭支持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號。 

   (三)電話：037-559089。 

   (四)傳真：037-332259。 

   (五)電子郵件：amy11@ems.miaoli.gov.tw。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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